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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8,328,747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808%；反对523,2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2%；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323,39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2%；反对 523,20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51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

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与本议案有利害关系的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此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可鑫、辛爽 

3、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主持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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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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